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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提要         類別：其他 

出國報告提要名稱：2019年第八屆兩岸和平發展法學論壇報告提要 

含附件：是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聯絡人：謝明謙                      電話：04-22289111分機23703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 

1.李善植/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局本部/局長 

2.陳彥宏/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局本部/主任秘書 

3.沈志蒼/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消費者服務中心/主任 

4.程立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秘書室/主任 

5.謝明謙/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消保官室/消保官 

出國類別：其他 □國際會議  □業務接洽  □洽展  □表演  □比賽  □擔任裁判  

               □海外檢測   法學論壇      

出國期間： 108年 08 月21 日 至108 年08 月25 日 
出國地區： 

大陸地區(天津市) 

 
報告日期： 108年 09 月 19日(填寫一級機關首長核定日 ) 

內容：（500字以上） 

一、目的 

    「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以下簡稱「海研會」）鑒於兩岸法學及司法實務與理論交流合

作日益頻繁，順應兩岸關係發展需要，自西元(以下同)2012年起主辦第一屆兩岸和平發展法學論

壇及研討班，成效良好並獲廣大迴響，今（2019）年接續舉辦第八屆「兩岸和平發展法學論壇」

，期望深化兩岸法學交流合作，積極搭建加深互信認同的平臺，並運用法治方式鞏固及深化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主辦單位除邀請兩岸學界代表及民間團體組織代表外，並循例邀請本府法制局，

此次交流，本府特由法制局李善植局長率隊共計5人參與此次法學交流盛會，透過法學議題的探

討，讓市府與兩岸的專家學者在法制學術與實務交流更為密切，並希望藉由此次論壇平台，認識

並瞭解大陸相關法學及法律實務界之運作，得與我國相關實務運作比較異同，互為交流借鑒，深

入思考未來兩岸法制建設的實踐，進而促進兩岸人民福祉，具有拓展法制實務工作視野之意義。 

 

 

二、過程 

本次參與第八屆論壇之臺灣專家學者計75人，除本府法制局人員外，還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

署、中華仲裁協會、中華法律風險管理學會、台灣法學研究交流協會、台灣法曹協會、台灣財產

法暨經濟法研究協會、台北市兩岸商務法學會、台灣絲路文化協會、台灣律師公會聯合會、高雄

律師公會、台中律師公會、中台灣律師聯盟、中華國民健康政策與法律學會、東吳大學、中國文

化大學、逢甲大學、高雄大學法學院，本次論壇由大陸地區中國法學會主辦、海峽兩岸關係法學

研究會承辦，於108年8月22日於天津迎賓館揭開序幕，開幕式由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會長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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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起主持，論壇內容共分為三大主題：關於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研究，關於擴

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研究，以及關於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研究。8月23日上午

則針對論壇三大主題進行分組討論，本府法制局李善植局長獲邀擔任分組討論第二主題「關於擴

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研究」之與談人，本府法制局秘書室程立民主任亦針對

兩岸法治研究部分，因應兩岸經由網路進行消費日趨興盛之情形，提出「電子商務下消費者個人

資料之保護」研究論文。8月23日下午大陸之專家學者離會，23日下午及24日全日，由台灣的專

家學者自行交流，並安排於天津市內參訪，分別至天津市內慶親王府、溥儀天津故居靜園、天津

之眼(海河永樂橋上巨型摩天輪)、天津濱海航母主題公園，以及名流茶館觀賞相聲表演。 

 

 

三、心得 

隨著中國大陸 (以下簡稱大陸) 在整體經濟能量的逐步崛起，並高度融入國際社會之中，也

在深刻影響著國際社會，其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與配置於這些事務的體制改革發展所需求的

法律制度適用，和作用於這個社會法治運作的深化有序，就牽動了其自身發展的內涵。加上人們

權益維護的意識日漸昂揚之際，大陸有關法律秩序的有效運作和更多能否依照法律規範的治國模

式與行政行為，便受到國際社會所關注，而與大陸比鄰的台灣，更是必須掌握及瞭解其法制演變

及適用。而大陸近年來強調「依法治國」，更於2018年3月宣布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

。經由兩岸和平發展法學論壇，正好因應大陸目前「依法治國」之訴求，是兩岸法律學術界、實

務界，就各項法律問題抒發意見、互相研討，期能找出解決方案，而為契合實際需求之重要機制

。本次法學論壇，臺灣方面發言或論文內容的提要，涵蓋：臺灣律師制度的改革、大陸判決與港

澳判決的效力、臺灣仲裁制度的現況與未來、企業併購中受託人義務與資訊揭露、臺灣大法庭制

度的介紹、陸配在台收養大陸子女的問題與克服、臺灣律師在司法改革中的挑戰與變革、兩岸仲

裁判斷在彼此間的效力、證券詐欺賠償及其因果關係的兩岸比較、臺灣法官法評析、從不平等條

約談仲裁制度的發展與展望、大陸應實踐集會結社權的保障、希望大陸應依相關規定允許刑事被

告家屬探視、兩岸法律關係的區塊鍊、從被害人權益保障談罪贓的移交、兩岸公益訴訟的比較研

究、兩岸音樂著作權授權制度的擬議與爭議等重要法律議題的探究。本局為市府法制機關，向以

確保民眾權利為優先，並遵循「依法行政」之法理，倘藉由法制專業的發揮，爭取在類此交流平

臺的曝光，在大陸目前刻正全面推行法治建設的同時，無非也是彰顯並行銷本市法制建設的機會

，發揮極大的潛在功能，促成保障兩岸人民權益之目的，同時對於從事法律實務工作的同仁可以

在自己工作之相關法學領域，於論壇討論上相對獲得回饋，亦可與學術界及司法實務界的專家學

者互為交流，瞭解兩岸法治之異同，期待兩岸法學界、法律界進一步加強交流及學習，藉由彼此

間的交流互動，適度掌握與關注兩岸法學交流的議題設定與往來，實有其必要性與價值。 

兩岸因地理位置接近，語言相通，目前有許多台灣民眾在大陸求學及工作，商業往來頻繁，

特別是網路交易無國界，經由兩岸物流的運送，連一般民眾都開始在淘寶上網購，衍生的兩岸消

費糾紛案件也層出不窮，亟需管道有效解決。一般若於大陸當地發生消費糾紛，依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39條規定，可循五種途徑加以解決：1.與經營者協商和解；2.請求

消費者協會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調解組織調解；3.向有關行政部門投訴，例如工商行政管理機關

、技術監督機關及各有關行政部門，受理投訴後行政部門將依法進行調解或為其他處理；4.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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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營者達成的仲裁協議提請仲裁機構仲裁；5. 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若是在台灣發生消費糾

紛，依據台灣「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則概有三種途徑得加以解決：1.申訴：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43條規定：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服務發生消費爭議時，消費者得向企業經營者、消費

者保護團體或消費者服務中心或其分中心申訴。若消費者未獲妥適處理，得向直轄市、縣 (市) 

政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2.調解：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4條：消費者若依申訴未能獲得妥適處理時

，得向直轄市或縣 (市) 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3.消費者或消費者保護團體提起消費訴

訟：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47條，消費者亦可選擇向消費關係發生地之法院提起訴訟；另外依同法

第49條及第50條，符合一定條件之消費者保護團體亦得以自己之名義提起消費訴訟。但兩岸發生

跨境消費糾紛時，均須至消費關係發生之地尋求救濟，即令消費者保護相關法律可就近於其所在

地進行消費爭議處理，但涉及兩岸消費糾紛則無法適用相關規定。基於兩地往返之不便，為使消

費者能有更便利之解決方式，兩岸之協商合作更顯重要，目前台灣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和廈門消費

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已就兩地受理消費糾紛爭議申訴協作機制達成協定。因此，廈門及金門之消費

者，若於廈門、金門地區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時發生消費糾紛，均可向消費糾紛發生地或居住地

之消費者保護組織申訴，兩地之消費者保護組織將即時聯絡，待事發地之消費者保護組織處理後

由受理地之消費者保護組織回覆申訴人，或由事發地之消費者保護組織向申訴人直接回覆，使消

費糾紛之解決更為便利。然其他類型的消費糾紛，則仍無直接有效的處理方式，此部分中央主管

機關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與大陸委員會已在研議建立兩岸跨境消費糾紛處理機制。 

四、建議 

因此特別提出具體建議事項如下： 

（一）本府持續加強對民眾之宣導，使其能辨識跨境消費（如臉書一頁式購物廣告）及明瞭

跨境消費之風險。 

（二）在兩岸跨境消費糾紛處理機制建立前，對於本市民眾從大陸網購導致之退貨糾紛，特

別是貨到付款類型，則建議可由臺灣在地之物流業者著手，於物流業者尚未將代收款

項交付給大陸賣方前，仍有機會請物流業者遵循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於貨到7日內

可使消費者無條件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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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兩岸和平發展法學論壇活動照片 

 

 

兩岸法學論壇開幕式 

 

 

 

 

 

兩岸法學論壇主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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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論壇分組討論 

 

 

 

 

 

局長於論壇分組討論與談發言 

 

 

 

 














